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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某死亡案看过失致人死亡罪与

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与认定
姚 娅

摘 要 间接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作为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两个罪名，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而

如何通过证据明确区分二者行为，也是实践工作中需要面临的问题。本文以祖某某等三人故意杀人案为切入点，具体分析

该两种犯罪的区别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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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被害人张某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误入静海区蝶贝蕾传销组

织。7 月 13 日张某所在家庭的“家长”王某某与该传销组织另一

家庭的家长刘某某，在意图对张某进行说服教育劝其加入传销组

织的过程中，发现张某有中暑迹象，便给张某喝下藿香正气水和

矿泉水，但张某未见好转，且大小便失禁。经与其二人上级“大

导”刘某涛请示后欲将张某送到天津南站。经王某某联系黑出租

车司机祖某某，祖某某同意后驾驶银灰色东风小康面包车前往静

海子牙快速路附近，王某某、刘某某携带张某坐车前往火车站，途

中经过老桥头找到刘某涛取走张某来津后被扣在该处的银行卡、

身份证、手机等物品。途中因张某病情严重，王某某、刘某某在请

示刘某涛后，欲将张某送到医院救治，但又担心被医院监控拍摄

被抓，因此在祖某某提出就近送到大邱庄医院后，王某某、刘某某

按照刘某涛指示予以拒绝，要求送出静海，祖某某遂向天津南站

行进。在天津南站附近搜索医院未果，刘某涛指示王某某、刘某

某二人将张某放在没有监控的地方即可返回，后于 14 日 0 时左

右，在到达张家窝镇综合服务大厅附近时，王某某、刘某某称误认

为该服务大厅为医院，遂该二人将已经不能自理的张某及其随身

行李放置在张家窝镇政府与张家窝镇综合服务大厅之间的一条

小马路上，并在小马路的拐角处，祖某某提出打 120，王某某、刘

某某经请示刘某涛后拨打 120 救护车，但由于无法支付 120 出车

费，在请示刘某涛后，按照刘某涛指示祖某某驾车带着王某某、刘

某某等人返回静海区，王某某支付祖某某车费 300 元。后于 14

日早上 7 点，张某被路人发现在该地死亡，经侦查其在被放置在

路边后未曾移动。经鉴定，被害人张某为中暑死亡。

二、分歧意见

对本案中各涉案人的行为如何认定，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某、刘某某、祖某某的行为均构成过失

致人死亡罪。理由是王某某、刘某某、祖某某虽然对张某身体不

舒服产生了认知，但并没有认识到张某会死亡，并且该三人误将

张家窝镇综合服务大厅误认为医院，因为该二人将张某放置于该

地附近马路边，即证实该二人并未有致张某死亡的主观目的。此

外，祖某某提议打 120 又由刘某某拨打 120 的行为，亦证实该三

人没有致张某死亡的主观目的。因此，该三人属于过于自信的过

失，即过于相信张某在此地会得到救助，而在没有确认张某被人

救助的情况下自行离开，致使得不到救助的张某死亡，因此该三

人均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某、刘某某、祖某某的行为均构成故意

杀人罪。理由是王某某、刘某某对张某身体不适有初步认知后，

租用祖某某的车欲将其送往天津南站，后因张某病情加重而欲将

其送往医院，此时并没有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但是在祖某某提

议就近就医时，该二人担心被人发现为传销人员而予以拒绝，后

祖某某开车带该三人到达张家窝镇综合服务大厅时，虽然该三人

辩称误认为该地为医院，但当时为深夜，综合服务大厅内并无人

工作，张某被放置的地点为服务大厅附近小路边，亦少有车辆行

人通过，此时张某已经口不能言、体不能动，被该三人放置于此地

显然无法得到救助，因此该三人对张某的死亡持放任故意，为间

接故意的故意杀人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某、刘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祖

某某无罪。王某某、刘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理由同第二

种意见。祖某某为王某某、刘某某雇佣的司机，其虽然对张某的

身体状况有所认知，但其对张某并没有救助义务，且祖某某先提

醒王某某、刘某某二人将张某就近送医，后提醒王某某、刘某某拨

打 120 对张某进行救助，祖某某作为司机的注意义务已经尽到，

因此祖某某对张某的死亡不承担责任，祖某某不构成犯罪。

三、法理探讨

间接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两个方

面，一是在认识上，过失致人死亡罪能够预见危害结果发生的可

能，只是因为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而认为能够避免，间接故意

杀人罪是明知可能发生相应的危害结果且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

生；二是在意志目的上，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

发生是持否定态度的，而间接故意杀人罪中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则

是持放任态度。本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两个问题，一是王某

某、刘某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还是间接故意杀人罪，一

是祖某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王某某、刘某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还是间接故

意杀人罪

可以说，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

对不作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是否有放任心态，过于自信的过失

中，行为人虽然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是根据自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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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仅有借据但无转账凭证的情形

现实中，民间借贷确实不能排除存在出具了借据，但未实际

交付款项的情形。此时，如果债权人凭借借条提起诉讼，而且数

额不大，法官往往很难区分款项是否交付。此时，根据证明责任

的一般规则，原告应当对借款已经交付承担证明责任，若举证不

能，则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然而，此种情形，如何与借款已经交

付的情形相区分，又成为一种难题，因为小额已经实际交付的借

款，时过境迁，原告往往难以举出充足的证据。所以，一般情况

下，数额较小的借贷，如果有明确的借据，被告又没有其他合理抗

辩理由，可以认定借贷关系存在。反之，当案涉现金支付的数额

较大且被告的抗辩具有一定合理性或者是以公告方式通知被告

但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形，此时绝不能不能轻易做出结论。

审判人员应对借据等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债权凭证严格审查，加

重对当事人的举证要求。比如对双方涉及的款项 、借贷双方的

经济能力，借贷款项的交付、借贷双方当事人财产的变动情况要

求当事人尽量详细说明，再结合交付时间、交付地点、交付原因、

用途等角度等全面综合地判断所诉的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

必要时，也可以要求出当事人、证人及相关人员到庭对款项现金

交付的情况予以陈述，对于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者应依法承担

不利的诉讼后果。

（二）对于借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的情形

审判实践中，借据的真伪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进行的。但是鉴

定的条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而且鉴定一般是要依申请方进行，

而且往往需要当事人双方进行配合，如果一方不配合鉴定，如何

分配证明责任。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出借人起

诉时仅有借款凭证，且借款人对借款凭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法

院应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原告，由原告申请司法鉴定，被告进行配

合，若被告不配合鉴定，则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二是如果出借

人起诉时不仅提供借条等借款凭证，还有合法的录音、聊天记录

等等其他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此时被告仅是口头上质疑借款

凭证真实性，但未有材料佐证，法院应当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

由被告申请司法鉴定并应负担相应费用承担相应责任。

（三）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形

虚假的借贷诉讼中，当事人所提供的虚假证据往往是虚假的

借据，且为达至非法目的会在形式上做到“尽善尽美”，使人难以

分辨。庭审中，往往双方当事人又不提出异议，加之法官限于时

间和精力，很少主动去查明当事人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是否会损害

他人的利益。但是《证据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对于当事人

双方没有异议但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

权益的，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在，这是司法解释赋

予法官的权力，更是责任。因此，为了更好地防止虚假诉讼，法官

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所要做的不仅是形式审查，而且结

合案件材料深入分析，进行实质审查；若产生合理怀疑，不仅要用

更为审慎的证据证明标准来审查证据材料，还要兼顾案内案外等

一系列情况进行综合把握。如果内心确信出现动摇时，不能刻板

地适用法律，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运用《证据规定》第七条，通过

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使虚假诉讼行为得到有效的遏制。

判断相信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中的行为人则是

认识到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虽然不积极追求，但也不设法避免，该

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本案中，王某某、刘某

某在张某身体出现不适症状时就在现场，在对张某喂水和藿香正

气后，张某并未出现好转，而是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情况，王某

某、刘某某认识到张某身体状况发生恶化时，联系祖某某的黑出

租车带张某赶往医院，但途中张某身体状态仍然持续恶化，此时

祖某某提出可以就近送医时，王某某、刘某某因担心被人发现自

己是传销组织成员而拒绝，后祖某某开车带该三人赶往天津南站

附近医院，此时王某某、刘某某辨认误认为张家窝镇综合服务大

厅为医院，但该服务大厅一没有十字医院标志，二没有人员在岗，

该二人此辩解无法采信，且王某某、刘某某后又在该地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进一步证实该二人清楚认识到张某放置地点并非医疗

场所。同时该二人将张某放置地点为综合服务中心旁边小路，并

非主干道，放置时间为半夜 0 点左右，路上并无行人，车辆亦少有

通过，并且当时张某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无法进行任何自力

救济，亦无法说话行走，该状况王某某、刘某某亦为明知。因此，

王某某、刘某某在明知张某可能死亡且无法进行救济的情况下，

仍然将其放置于一偏僻场所，致使其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王某

某、刘某某为传销组织中张某的上级，同时也有租车将张某带离

的先行行为，因此王某某、刘某某在意识到张某可能死亡的情况

下，放任该结果的发生，该二人的行为应该构成故意杀人罪。

（二）祖某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1．祖某某对张某是否有危害行为。祖某某为王某某、刘某某

雇用的司机，在得知张某身体状况后，祖某某提出就近送医的方

案，但随即被王某某和刘某某拒绝，后王某某、刘某某决定将张某

放置于该偏僻位置后，祖某某又提出拨打 120的要求，后因为 120

收费问题没有谈妥，此时王某某、刘某某作为雇主要求祖某某驾

车返程，祖某某遂驾车离开，后王某某、刘某某支付了祖某某车

费。因此，对于祖某某而言，其只是目睹了王某某、刘某某带张某

就医无果后将张某弃置于路边的经过，其本身并没有实施危害行

为。

2．祖某某对张某是否有救助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是指行

为人违法法律规定，负有法定义务而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即

不作为犯罪要求有义务来源，义务来源主要包括法律规定、职业

业务要求、法律行为、先行行为等。本案中，祖某某作为司机，其

工作就是运送乘客到指定地点，王某某、刘某某带张某上车后，祖

某某虽然对张某身体状况有所认知，但在有王某某、刘某某在场

的情况下，不应认为祖某某对乘客张某因搭乘行为而产生相应义

务。先行行为作为义务来源，是要在该行为足以产生某种危险的

情况下，而张某搭乘祖某某出租车的行为，并不能作为祖某某对

张某不予救助的义务来源。

综上，祖某某没有实施危害行为，其只是目睹王某某、刘某某

将张某弃置于一偏僻场所，其行为不宜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且其在主观上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亦不宜认定为直接故意犯

罪，同时祖某某对张某亦没有救助义务来源，也不宜认定为不作

为的间接故意犯罪。因此，祖某某看到王某某、刘某某弃置张某

的过程而不对张某进行救助，其行为只能在道德层面予以评价，

在法律层面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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